S 0 e N XN AR PR
114# & 7% % 18225%
B + 0 R B AR R F

T NIE A PR
FTAEA w R
# OBRMELERD

\mk

NS

2T AEA g E
MR A kB R R
FPAFEARLAIREZET R AR ARIILELY 14p 3

o L,
7—‘2:';?/\ {)Z IF' ’ ,IJ /i\_-ktv_f

£],
X

Bl S
Rt 2372 BREZ Easw o
?ﬁ?‘? Rt R fHE
924
— }'gyﬁ a3k
HR2ARI0E107 B-xfpied T F BB RQW AR 5 3 3
1A4F, (T AQWaAR) & ﬁ?”ﬁ?M@bJé(TW@ﬁz
YY) o hAeHi1FrAR%k FRREIEZOFITIE.
oot S da e FEINTAE R (T R) 299, 250%
(z4) -
Er2£>0112#37 13p RPpp s THRLITAFR AT
G2 ARISERMAITE LA+ Rk B B, (THIERR
1fe) L EITIAKIENT (THEREITY) > R4
MET IR RFFTERS > §RAFEIZGFITIEY
R0 Rt A S R 205795, 391 % (F )
Er4>0112#3" F-xfipid T B 1P3HAR S BB 142
(THP3AR) & Eir1 s T (THRBELAE
H) o R HaT SRk FRAFELTY %317"%3%

%— 7



CRRE RIS 2 RE2IAR N (T A4 L3
’ %

FAUk 2 0 1 A2 R £10% 77100, 8005 (F42)

(g );ﬁ‘ﬂg 1AL REGRA1,195, 441~ > 2 g Aeirp &

FEYP j&%%ﬂﬁ’ﬁﬁmaﬁﬁmﬁubo.ﬁ%%
o e L BERE

4) % 'Jpv”ﬁ e A k2 R EAMES X

-

TEEARL AR 2P T 0 RL A R
21 AL HN1I3EA QPR A B AE3ERY - R
2e 0113547 10p fe oo JE3RTHAY 21 A%

£

ﬁ’@4¢#%4¢déﬁéﬁﬂﬂoﬂﬁﬁi’ﬁaﬁ%
R kA RABGIALHL A XZER 2P
%1'3?&3’:33“‘19"55 VT RERHAZEH I ZIT ], 396,8
SRR IR ﬁ$4¢df7éﬁ;ﬁ§%ﬁ%°

TRE )R 2HEE BREFLEFES Y o CHhex 2 12
Hd RS EG AT 4 L BIE o

4o

3},‘%’%&,‘5}-."5&—?';% Q’I‘ﬁ@/ﬂfﬁ% Z{F&_EL" /f—/EJ\

F 2 B R (2 E %1092 117F ) » A4k
LA
:Pfc

#
= + 3R
PR AR AL RERRZLE (AREF161F ) 0B
ed R2BEHH S w5 iTR a2 o
4oitre SARP REHII R 28 (A% %5181~



97TF ) » Rt AR RS Ep s » THMRE
RGBT = = > BT RFARED B AR E
QLB 2 Bie= = (*2% $182F ) ’&p’* Eﬁf‘i‘

FREER T RELT L R R FREBEES
a

20
~
g
U3
Jiop jfi Kk ars1 ¥

[~z 2% A

1 -
28T o %d%4iﬁm;#ﬁm’@wﬁw$?‘ﬁ+
RGeSk & RED B B

RN ESES A p e SR A

EATRIRH-P AR T BT AR RE o
DX i gee % P Bk o RETFHH20]13E47 8p i

whA R A3 E Y p?}ﬁ'ﬁ‘? +é?7fi‘-‘(21\]’7‘c,%} %6

TE) » R 2 LH113#42 9p 23| & (Ar¥

500F ) o R aE3iEHZ e B o gAY FRFEHT

ZEAR & BT o

.

g@

Ll

LY
«H

S

6. % hEFHAFHE 21> M RLHF ORI LI
&30 d o
o - i A L P
1. RBEIZGFITESIZgE: TS #7121
ﬁ%%a%$’°"<@ FTL AR AL
(E#H30x%5) o5 (¥ FHDFE) -
Zﬁﬁﬁiﬁﬁ%@?J.-¢H2ﬁ3”wa“ kB A4IE S

TR ENYSM4Pp PRI > B0 BIIFI A ;1]
2RI 2P R B BREHEXEZ PRI IR T]13E1
2P RS AR LR (AaE F180181F ) -

S h4prisEde A RTAAUEEILIRNE I AR L

PR EFI212151F ) FARL TR 2

THRLBEZTAEZLRN EARSBRITFZKE

TREAKRNDRTY DI R KRAEZIRT I AAM S

P Z Rkt Awivz a %E(%Fm*a%iMB_Ll

48 ~ 1637 ) » fRAk £ 3tk kL3RG ¥ AR

Aw it RALR A2 3008 ~ (Ae® %1651 171

F) "RI221RF 3RE7R Y ERE2AM > 74

.

b
i
mj



(EP3tr 1 A28 A4

1. & R EAE :/]%17ﬁ:$7]3:; M 2K
/47\

fo o BHFATLAAT

%30F )

2.8 RzEAaP3 L Az 112830 & &

SR R R £ 6B T A 22 - 1122 1]
Bflﬁﬁﬁ Sﬁifﬂ\xéﬁﬁ %EQI,LIIZ—F’CII” 14p > %3 %91

3.@%&’Eiéﬁ»f n%\PBﬁi}" 541 A7
(A% %1532 157TF ) » 342 97 F

=}
=

F 0 TETAA - & o

R R A s E10RE 0 4#4“ (~F% %160 -

7N

& %

3

) B Rd R2 F%_:fl SIEZ A o
(~f2% %51 -

4, ~fze % ES LN EE ¥

WE)"4@**?%%ﬂéﬂﬂ% N YR L)
B2k % Bhlz= 2 (A% %182F )

it/ S S L I

5ol h2mAEEe 21 5 AR
A
o

P
P

2 F# ¥

/_I. =4
v Fp

TS
.
AR

™~
~

S

F %=

I g?é,F] ,VJ—

175

~ 81~

S o

j\Pgﬁ 1 ﬁ_L/i» ’T)\ ‘-,—,

’)—‘%ﬁ}":ﬁf&;‘}” o

T~ fig%{a%mg;,ﬁ Hepro B Ir 82 2 2 B
AR ERPE S A - - R H AP
AONETFWP P f P2 iRy N F W FU8E o
¢ = EN 3 115 & D !
EFI R 2 F Lm®

g 21



A ﬁiﬁ%wwéé%;zoB b M”‘a‘%“'u gk
dodk T EEFHR A L ;”r—*ﬁ » - U 2
v i 2

(\.'3

FIEN A ;%“FLEJ 5 iEHL R
iﬁ‘?i‘%*ﬁ’réi ci‘ﬂ;‘%

FoAm AR AN TS g\
ift:':’?»?d:%é%:??ﬁ:i;ﬂ
)E,—?—%;‘Z%ﬂ,gy é—;,,L_iz » A4
%’314*%”@”’“?\&@“ —*ﬁ
4o Fe i L\‘LEJLL fP‘F] ' A
gi&#\x;‘a"—ﬁ*ﬁm\w ETRRIPE R el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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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114年度訴字第1822號
原      告  灃峪科技工程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維德  
訴訟代理人  田俊賢律師
被      告 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翁壽良  
訴訟代理人  林彥百律師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　文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
　㈠原告於民國110年10月間承攬被告「富農觀音廠Q棟廠房增修工程」（下稱Q棟工程）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書（下稱原證2契約），原告已竣工並完成驗收，爰依原證2契約第17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10%即新臺幣（下同）299,250元（含稅）。
　㈡原告於112年3月13日承攬被告「富農化工電力高壓系統：電錶及錶後開關拆裝工程+自來水管遷移工程」（下稱高壓電工程）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書（下稱原證3契約），原告已將送電工程完工、現場清理完成，爰依原證3契約第17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20%即795,391元（含稅）。
　㈢原告於112年3月間承攬被告「富農化工P3棟廠房整修工程」（下稱P3棟工程）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書（下稱原證4契約），原告已竣工並完成驗收，爰依原證4契約第17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10%即100,800元（含稅）。
　㈣並聲明：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,195,441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⒉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對於兩造有簽立原證2至4契約（下合稱系爭3件契約）及尚有如原告主張之尾款未付款不爭執。但原告於開工後遲未完工，兩造於112年11月2日協商後，原告仍未依期完工，被告遂於113年4月8日通知原告終止系爭3件契約，原告已於113年4月10日收受信函。系爭3件契約未曾完工或驗收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尾款為無理由。退步言之，縱認原告可請求尾款，原告迄至被告終止系爭3件契約之日止，依系爭3件契約第19條約定，原告應付被告逾期罰款至少1,396,888元，扣除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尾款為無理由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㈡如受不利之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Q棟工程部分：
　　⒈依原證2契約第17條第5款約定：「第五期：全部工程完成並經正式驗收，尾款請領工程款百分之十（結清）。」（本院卷第21頁）。
　　⒉查原證2的Q棟工程於111年10月間簽訂，依第4條約定，應於簽約後10日內開工，並於45個工作天內完工；112年11月2日協商Q棟倉消防氣窗及雨遮、水溝灌漿等工程延至112年12月2日前完成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80、181頁）。
　　⒊原告雖主張其已完成Q棟倉消防氣窗及雨遮、水溝灌漿等工程，然原告提出之照片（本院卷第109至117頁），為被告所否認，被告爭執照片中為一般氣窗非消防氣窗，且照片中為內溝而非應灌漿區之水溝（本院卷第161頁），自應由原告舉證其已施作完成。
　　⒋本院已多次闡明原告提出完工之證據（本院卷第51、81、97頁），原告仍然只提出建物外觀照片，並稱被告已使用視為驗收無誤云云，遲於言詞辯論終結日聲請本院依照合約現場勘驗及驗收云云（本院卷第182頁），顯然逾時聲請調查證據，且原告是否已完工、施作內容是否符合契約之約定，應由原告先提出證據證明，例如消防氣窗之材料出廠證明、檢驗合格證明、應灌漿水溝的施工位置圖、施工日誌記載的施工比例或完工比例、通知完工文件等，而非本院現場目視勘驗可以得知，故無調查之必要。
　　⒌又被告雖已使用上開建物，然係因被告於113年4月8日通知原告終止系爭3件契約，有該函文在卷可稽（本院卷第67頁），原告亦不爭執於113年4月9日收到該信函（本院卷第95頁），則系爭3件契約已終止，被告使用上開建物並非視為驗收。
　　⒍小結：原告既未舉證已完工，則原告請求Q棟工程尾款為無理由。
　㈡高壓電工程部分：
　　⒈依原證3契約第17條第3款約定：「第三期：送電工程完工現場清理完成，乙方（原告）請領工程款總價百分之二十（票期30天結清）。」（本院卷第25頁）。
　　⒉查原證3的高壓電工程於112年3月13日簽訂，依第4條約定，應於簽約後14日內開工，並於80個工作天內完工；112年11月2日協商高壓電站設置及拉線等工程延至113年1月2日前完成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80、181頁）。
　　⒊原告雖主張其已完成高壓電站設置及拉線等工程，然原告提出之照片（本院卷第121至151頁）為被告所否認，被告爭執原告雖為電線桿之拉線，但未完成高壓電站之設置，且原告提出的照片中的太陽能設備與高壓電工程無關、台電公司之電站設施亦非原告施作之工程（本院卷第145至148、163頁），嗣被告於終止系爭3件契約後，另委請訴外人施作高壓配電工程花費350萬元（本院卷第165至171頁），則被告之工廠有高壓電可使用與原告無關，仍應由原告舉證其完工之事實。
　　⒋本院已多次闡明原告提出完工之證據（本院卷第51、81、97頁），原告仍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完工之事實，則原告請求高壓電工程尾款為無理由。
　㈢P3棟工程部分：
　　⒈依原證4契約第17條約定：「全部工程完成並經正式驗收，尾款請領工程款百分之十（票期30天）。」（本院卷第30頁）。
　　⒉查原證4的P3棟工程於112年3月間簽訂，依第4條約定，應於簽約後14日內開工並於60個工作天內完工。112年11月2日協商P3棟廠房鐵工程延至112年11月14日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81頁）。
　　⒊原告雖主張其已完成P3棟廠房鐵工程，然原告提出之照片（本院卷第153至157頁），為被告所否認，被告爭執原告未施作「新做雨披一座」，且「鋁窗及氣窗安裝」應有14樘，原告僅施作10樘，尚少4樘（本院卷第160、175頁），自應由原告舉證其已施作完成。
　　⒋本院已多次闡明原告提出完工之證據（本院卷第51、81、97頁），原告遲於言詞辯論終結日才聲請本院依照合約現場勘驗及驗收云云（本院卷第182頁），顯然逾時聲請調查證據，不予調查。
　　⒌小結：原告既未舉證已完工，則原告請求P3棟工程尾款為無理由。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予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吳佩玲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龍明珠  
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：  
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，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，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，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，不列為訴訟資料；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，不生效力，法院毋庸處理。
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，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；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，為新提出之書狀。
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，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1822號

原      告  灃峪科技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維德  

訴訟代理人  田俊賢律師

被      告 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翁壽良  

訴訟代理人  林彥百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4日言詞

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原告於民國110年10月間承攬被告「富農觀音廠Q棟廠房增修

    工程」（下稱Q棟工程）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書（下稱原證2

    契約），原告已竣工並完成驗收，爰依原證2契約第17條約

    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10%即新臺幣（下同）299,250元

    （含稅）。

　㈡原告於112年3月13日承攬被告「富農化工電力高壓系統：電

    錶及錶後開關拆裝工程+自來水管遷移工程」（下稱高壓電

    工程）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書（下稱原證3契約），原告已

    將送電工程完工、現場清理完成，爰依原證3契約第17條約

    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20%即795,391元（含稅）。

　㈢原告於112年3月間承攬被告「富農化工P3棟廠房整修工程」

    （下稱P3棟工程）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書（下稱原證4契約

    ），原告已竣工並完成驗收，爰依原證4契約第17條約定，

    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10%即100,800元（含稅）。

　㈣並聲明：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,195,441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

   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⒉願供擔保，

    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對於兩造有簽立原證2至4契約（下合稱系爭3件

    契約）及尚有如原告主張之尾款未付款不爭執。但原告於開

    工後遲未完工，兩造於112年11月2日協商後，原告仍未依期

    完工，被告遂於113年4月8日通知原告終止系爭3件契約，原

    告已於113年4月10日收受信函。系爭3件契約未曾完工或驗

    收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尾款為無理由。退步言之，縱認原告

    可請求尾款，原告迄至被告終止系爭3件契約之日止，依系

    爭3件契約第19條約定，原告應付被告逾期罰款至少1,396,8

    88元，扣除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尾款為無理由等語置辯。

    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㈡如受不利之判

    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Q棟工程部分：

　　⒈依原證2契約第17條第5款約定：「第五期：全部工程完成

      並經正式驗收，尾款請領工程款百分之十（結清）。」（

      本院卷第21頁）。

　　⒉查原證2的Q棟工程於111年10月間簽訂，依第4條約定，應

      於簽約後10日內開工，並於45個工作天內完工；112年11

      月2日協商Q棟倉消防氣窗及雨遮、水溝灌漿等工程延至11

      2年12月2日前完成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80、181

      頁）。

　　⒊原告雖主張其已完成Q棟倉消防氣窗及雨遮、水溝灌漿等工

      程，然原告提出之照片（本院卷第109至117頁），為被告

      所否認，被告爭執照片中為一般氣窗非消防氣窗，且照片

      中為內溝而非應灌漿區之水溝（本院卷第161頁），自應

      由原告舉證其已施作完成。

　　⒋本院已多次闡明原告提出完工之證據（本院卷第51、81、9

      7頁），原告仍然只提出建物外觀照片，並稱被告已使用

      視為驗收無誤云云，遲於言詞辯論終結日聲請本院依照合

      約現場勘驗及驗收云云（本院卷第182頁），顯然逾時聲

      請調查證據，且原告是否已完工、施作內容是否符合契約

      之約定，應由原告先提出證據證明，例如消防氣窗之材料

      出廠證明、檢驗合格證明、應灌漿水溝的施工位置圖、施

      工日誌記載的施工比例或完工比例、通知完工文件等，而

      非本院現場目視勘驗可以得知，故無調查之必要。

　　⒌又被告雖已使用上開建物，然係因被告於113年4月8日通知

      原告終止系爭3件契約，有該函文在卷可稽（本院卷第67

      頁），原告亦不爭執於113年4月9日收到該信函（本院卷

      第95頁），則系爭3件契約已終止，被告使用上開建物並

      非視為驗收。

　　⒍小結：原告既未舉證已完工，則原告請求Q棟工程尾款為無

      理由。

　㈡高壓電工程部分：

　　⒈依原證3契約第17條第3款約定：「第三期：送電工程完工

      現場清理完成，乙方（原告）請領工程款總價百分之二十

      （票期30天結清）。」（本院卷第25頁）。

　　⒉查原證3的高壓電工程於112年3月13日簽訂，依第4條約定

      ，應於簽約後14日內開工，並於80個工作天內完工；112

      年11月2日協商高壓電站設置及拉線等工程延至113年1月2

      日前完成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80、181頁）。

　　⒊原告雖主張其已完成高壓電站設置及拉線等工程，然原告

      提出之照片（本院卷第121至151頁）為被告所否認，被告

      爭執原告雖為電線桿之拉線，但未完成高壓電站之設置，

      且原告提出的照片中的太陽能設備與高壓電工程無關、台

      電公司之電站設施亦非原告施作之工程（本院卷第145至1

      48、163頁），嗣被告於終止系爭3件契約後，另委請訴外

      人施作高壓配電工程花費350萬元（本院卷第165至171頁

      ），則被告之工廠有高壓電可使用與原告無關，仍應由原

      告舉證其完工之事實。

　　⒋本院已多次闡明原告提出完工之證據（本院卷第51、81、9

      7頁），原告仍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完工之事實，則原告

      請求高壓電工程尾款為無理由。

　㈢P3棟工程部分：

　　⒈依原證4契約第17條約定：「全部工程完成並經正式驗收，

      尾款請領工程款百分之十（票期30天）。」（本院卷第30

      頁）。

　　⒉查原證4的P3棟工程於112年3月間簽訂，依第4條約定，應

      於簽約後14日內開工並於60個工作天內完工。112年11月2

      日協商P3棟廠房鐵工程延至112年11月14日，為兩造所不

      爭執（本院卷第181頁）。

　　⒊原告雖主張其已完成P3棟廠房鐵工程，然原告提出之照片

      （本院卷第153至157頁），為被告所否認，被告爭執原告

      未施作「新做雨披一座」，且「鋁窗及氣窗安裝」應有14

      樘，原告僅施作10樘，尚少4樘（本院卷第160、175頁）

      ，自應由原告舉證其已施作完成。

　　⒋本院已多次闡明原告提出完工之證據（本院卷第51、81、9

      7頁），原告遲於言詞辯論終結日才聲請本院依照合約現

      場勘驗及驗收云云（本院卷第182頁），顯然逾時聲請調

      查證據，不予調查。

　　⒌小結：原告既未舉證已完工，則原告請求P3棟工程尾款為

      無理由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原告之訴既經

    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判

    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予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吳佩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龍明珠  

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：  

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，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

，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，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

提出，不列為訴訟資料；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

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，不生效力，法院毋庸處理。

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，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；逾期

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，為新提出之書狀。

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，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


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

114年度訴字第1822號

原      告  灃峪科技工程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維德  

訴訟代理人  田俊賢律師

被      告  富農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翁壽良  

訴訟代理人  林彥百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工程款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4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　文

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

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　㈠原告於民國110年10月間承攬被告「富農觀音廠Q棟廠房增修工程」（下稱Q棟工程）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書（下稱原證2契約），原告已竣工並完成驗收，爰依原證2契約第17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10%即新臺幣（下同）299,250元（含稅）。

　㈡原告於112年3月13日承攬被告「富農化工電力高壓系統：電錶及錶後開關拆裝工程+自來水管遷移工程」（下稱高壓電工程）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書（下稱原證3契約），原告已將送電工程完工、現場清理完成，爰依原證3契約第17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20%即795,391元（含稅）。

　㈢原告於112年3月間承攬被告「富農化工P3棟廠房整修工程」（下稱P3棟工程）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書（下稱原證4契約），原告已竣工並完成驗收，爰依原證4契約第17條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工程尾款10%即100,800元（含稅）。

　㈣並聲明：⒈被告應給付原告1,195,441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⒉願供擔保，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二、被告則以：對於兩造有簽立原證2至4契約（下合稱系爭3件契約）及尚有如原告主張之尾款未付款不爭執。但原告於開工後遲未完工，兩造於112年11月2日協商後，原告仍未依期完工，被告遂於113年4月8日通知原告終止系爭3件契約，原告已於113年4月10日收受信函。系爭3件契約未曾完工或驗收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尾款為無理由。退步言之，縱認原告可請求尾款，原告迄至被告終止系爭3件契約之日止，依系爭3件契約第19條約定，原告應付被告逾期罰款至少1,396,888元，扣除後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尾款為無理由等語置辯。並聲明：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。㈡如受不利之判決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。

三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Q棟工程部分：

　　⒈依原證2契約第17條第5款約定：「第五期：全部工程完成並經正式驗收，尾款請領工程款百分之十（結清）。」（本院卷第21頁）。

　　⒉查原證2的Q棟工程於111年10月間簽訂，依第4條約定，應於簽約後10日內開工，並於45個工作天內完工；112年11月2日協商Q棟倉消防氣窗及雨遮、水溝灌漿等工程延至112年12月2日前完成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80、181頁）。

　　⒊原告雖主張其已完成Q棟倉消防氣窗及雨遮、水溝灌漿等工程，然原告提出之照片（本院卷第109至117頁），為被告所否認，被告爭執照片中為一般氣窗非消防氣窗，且照片中為內溝而非應灌漿區之水溝（本院卷第161頁），自應由原告舉證其已施作完成。

　　⒋本院已多次闡明原告提出完工之證據（本院卷第51、81、97頁），原告仍然只提出建物外觀照片，並稱被告已使用視為驗收無誤云云，遲於言詞辯論終結日聲請本院依照合約現場勘驗及驗收云云（本院卷第182頁），顯然逾時聲請調查證據，且原告是否已完工、施作內容是否符合契約之約定，應由原告先提出證據證明，例如消防氣窗之材料出廠證明、檢驗合格證明、應灌漿水溝的施工位置圖、施工日誌記載的施工比例或完工比例、通知完工文件等，而非本院現場目視勘驗可以得知，故無調查之必要。

　　⒌又被告雖已使用上開建物，然係因被告於113年4月8日通知原告終止系爭3件契約，有該函文在卷可稽（本院卷第67頁），原告亦不爭執於113年4月9日收到該信函（本院卷第95頁），則系爭3件契約已終止，被告使用上開建物並非視為驗收。

　　⒍小結：原告既未舉證已完工，則原告請求Q棟工程尾款為無理由。

　㈡高壓電工程部分：

　　⒈依原證3契約第17條第3款約定：「第三期：送電工程完工現場清理完成，乙方（原告）請領工程款總價百分之二十（票期30天結清）。」（本院卷第25頁）。

　　⒉查原證3的高壓電工程於112年3月13日簽訂，依第4條約定，應於簽約後14日內開工，並於80個工作天內完工；112年11月2日協商高壓電站設置及拉線等工程延至113年1月2日前完成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80、181頁）。

　　⒊原告雖主張其已完成高壓電站設置及拉線等工程，然原告提出之照片（本院卷第121至151頁）為被告所否認，被告爭執原告雖為電線桿之拉線，但未完成高壓電站之設置，且原告提出的照片中的太陽能設備與高壓電工程無關、台電公司之電站設施亦非原告施作之工程（本院卷第145至148、163頁），嗣被告於終止系爭3件契約後，另委請訴外人施作高壓配電工程花費350萬元（本院卷第165至171頁），則被告之工廠有高壓電可使用與原告無關，仍應由原告舉證其完工之事實。

　　⒋本院已多次闡明原告提出完工之證據（本院卷第51、81、97頁），原告仍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完工之事實，則原告請求高壓電工程尾款為無理由。

　㈢P3棟工程部分：

　　⒈依原證4契約第17條約定：「全部工程完成並經正式驗收，尾款請領工程款百分之十（票期30天）。」（本院卷第30頁）。

　　⒉查原證4的P3棟工程於112年3月間簽訂，依第4條約定，應於簽約後14日內開工並於60個工作天內完工。112年11月2日協商P3棟廠房鐵工程延至112年11月14日，為兩造所不爭執（本院卷第181頁）。

　　⒊原告雖主張其已完成P3棟廠房鐵工程，然原告提出之照片（本院卷第153至157頁），為被告所否認，被告爭執原告未施作「新做雨披一座」，且「鋁窗及氣窗安裝」應有14樘，原告僅施作10樘，尚少4樘（本院卷第160、175頁），自應由原告舉證其已施作完成。

　　⒋本院已多次闡明原告提出完工之證據（本院卷第51、81、97頁），原告遲於言詞辯論終結日才聲請本院依照合約現場勘驗及驗收云云（本院卷第182頁），顯然逾時聲請調查證據，不予調查。

　　⒌小結：原告既未舉證已完工，則原告請求P3棟工程尾款為無理由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之訴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依據，應併予駁回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予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吳佩玲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龍明珠  

依民事訴訟書狀規則第 5 條規定：  

當事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書狀，經法院定期間通知其補正，而未補正或未能補正符合規定之書狀者，法院得拒絕其書狀之提出，不列為訴訟資料；其嗣後再就同一事由提出未依格式或記載方法製作之書狀者，不生效力，法院毋庸處理。

當事人於前項期間內補正者，視同於原書狀到院時已提出；逾期始提出符合規定之書狀者，為新提出之書狀。

當事人未依第一項規定補正前，法院得不將書狀分與法官辦理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



